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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

国家工作人 员的奖惩制度是国家行政管

理工作的组成部分
,

也是行政立法的重要内

容
。

建立和健全国家工作人 员的奖惩制度
,

用奖缈和惩罚手段调动 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
,

提高国家机关的工 作效率
,

对推动社会 主义

现代化建设
,

具有重要意义
。

第一
,

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 员的奖惩制

度是实现我 国新时期总任 务的重要保证

我国新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
,

我们囚家

今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 社会上义现

代化建设
,

全国各族人民在 中114 共产党的领

导下
,

I’l 力更生
、

艰苦奋斗
,

实现工业
、

农

业
、

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
,

建 设高度文

明
、

高度民 1三的社会 主义国家
。

!司家
_

「作人

员是完成 Ifil 家任 务和实现国家职能的具体执

行者
,

担负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织和管理

的重任
。

囚家工作人 员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社

会 卜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和兴衰
。

在 4If 家工作

人 员中实行奖惩制度
,

有助于提高广大
_

〔 作

人员的政治责任心
,

进 一 步调动他们工作的

主动性和创造性
,

从 而有力地推进社会 r三义

现代化建设的进程
。

第二
,

建 立健全囚家工 作人员的奖惩制

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、

维护行 政 纪 律 的

有力措施

国家工作人 员受 ffi] 家的委托
,

行使国家
,

赋予的职 权以完成国家的各项工作任务
。

他

们的工作和活动
,

都必须遵照党的方针
、

政

策
,

国家的法律
、

法规以及政府的决定
、

命

令等来进行
,

绝不容许有违犯法律和纪律的

行 为
。

实行有功者奖 , 有过者 罚
,

做到赏罚

分明
,

促使国家 E 作人员 自觉地遵纪守法
,

社会主义法制和行政纪律才能得到加强和维

护
。

·

一 第 三
,

建立健全囚家工作人员的奖惩制

度是建设社会上义精神文明的迫 切 公要

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社会 l三义

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
。

社会 主义精神文 l归主

要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 hil
。

其中

思想建设是以共产主义思想 为核心
,

提高人

们的理想
、

信念
、

道德
、

纪律等观念
,

使人

们都能成为有理想
、

有道德
、

有文化
、

守纪

律的人
。

同时
,

还 要注意克服旧社会残留 卜

的 !Jl 习俗
、

旧思想以及各种不 良凤气
。

特别

是对少数严重破坏法纪的人
,

除进行思想教

育外
,

还必须给 予必要的法纪制裁
。

通过奖

好罚坏
,

使国家工作人员增强遵纪守法的 自

觉性和服务人民的责任感
,

促使囚家 J二作人

员成为理想远大
、

道德高尚
、

纪律严 l川的表

率
。

第四
,

建 众健全闪家 l几作人 员的奖惩制

度是改节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
,

完湃闪家管

理的有效办法

改 苹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的 日的
,

就是

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
,

保证 llil 家政

治生活
、

经济 生活
、

社会生活进
一

步 民 上



化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
。

改革的中心问短是解决官僚主义等弊端
。

权

力过分集中
、

家长制
、

职责 不 清
、

互 相 扯

皮
、

办事效率低等现象是当前国家机关开创

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最大障碍
。

为了克服这

些弊端
,

要实行 权力下放
,

扩大 墓 层 自主

权 ,
规定机构中单位和个人的 权责范围

,

制

定工作责任
、

选拔考核
、

监督检查以及奖惩

等制度
,

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各

种管理规章制度
,

改变那种于不干 一 个样
、

干好干坏一个样的
“
铁饭碗

” 、 “

吃大锅饭
”

的状况
。

国家工作人员在职责分明
,

各司其

职
,

各尽其责的前提下
,

发挥他们的聪明才

智
,

充分调动其主动性和创造性
。

奖励优秀的国家工作人员
,

是鼓励他们

并肯定其工作成果的一 种积极措施
。

表彰奖

励先进
,

不仅使国家工作人员的智慧和才干

得到重视
,

并且还能对其取得成绩给以充分

估价加以宣传和推广
, 同时

,

还激励其他人

员努力进取的创造热情
,

这是一 种 鼓 舞 先

进
,

带动后进
,

取 长补短
,

共同前进的好方

法
。

奖励也是一种教育形式
。

在实行奖励时

要注意两点
:

一是奖励 要及时
,

否则
,

事过

境迁就失去教育鼓舞的作用
; 二是奖励要和

成绩
、

贡献的大小相当
,

如果奖 励 大 贡 献

小
,

或贡献大而奖励小
,

都会产 生 消 极 后

果
,

起不到 应有的作用
。

另外
,

奖励往往是

和考核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
,

也
。
I以说奖励是

考核的结果和归宿
。

国家工 作人员具备哪些条件才 可受奖
,

笔者认为以下几种 可作参考
:

1
.

忠于职责
,

钻研业务
,

完成任务成

绩显著的
;

2
.

工作中勇于改 革
,

有发明
、

创造
,

提 出合理化建议
,

推广 先进 技 术
、

先 进 经

验
,

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 ;

3
.

保护 国家和集体财产
,

防止和挽救

8

事故发生
,

使公共财物和人民利益免受重大

损失 ,
节约公共财物

,

避免或减少浪费
,

有

重大成绩的
;

J
.

作风正 派
,

廉洁奉公
,

艰苦奋斗
,

不以 权谋私 ;
`

贯遵纪守法
,

认真执行政策

和规章制度
,

起模范作用的
,

5
.

敢 于坚持原贝11
,

向违法乱纪行为坚

决斗争有突出事迹的
;

6
.

捍卫 I川家利益
、

保勺
:

!川家机密
、

维

护 !司家尊严有功的
;

7
.

其他事迹突出应 户奖励的
。

奖励的种类
,

有荣誉奖和物质奖
:

荣誉

奖包括记功
、

记大功
、

升职
、

授 .f 先进工作

者或英雄模范称
一

号
、

通今嘉奖
; 物质奖包括

升级
、

发给奖金或奖品
。

以
_

l二两种奖励 : 单

独使用
,

也 可同时并用
。 一

般授 介荣誉称 号
、

记功
、

通令嘉奖的都发给证书或奖 章
,

!
.

J时

又可发给奖余或奖品
。

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奖助时
, ·

定要按

照有关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
。

凡记功
、

记

大功
、

授予奖品或奖金
、

升级等
, 一

般是山

所在机关或 上级机关决定或批准
,
升职

,

山

任 命其新职务的机 关决定
, 通令嘉奖

,

山囚

务院
、

国务院所属部门
、

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

市人民政府给 卜
。

实践中对国家 l二作人 员的奖励
,

多采取

两种办法
:

一是定期 ( 平年或 年 ) 实行考

核评比
,

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奖励
; 几是根

据平时
_

〔 作成绩或突出的事迹随 时 进 行 奖

励
。

进行奖励时必须充分发扬民 1三
,

走群众

路线
,

经群众评议
,

集体讨论或征求群众意 见

后再作出决定
。

此 外
,

还要按照审批权限
,

报 t青上级机关批谁
。

奖励还应该在适 , 会议

卜宜布或者在报 刊 !: 贷载
。

奖励决定最后要

通知本人井要记入受奖人的档案
。

惩罚违法乱纪的 L作人员
,

是指囚家 f

作人员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纪律
,

仪尚未构成



犯罪的行为给予行政处分
。

行政处分也叫行

政纪律处分
,

它是国家机关内部对其工作人

员实行的一种纪律制裁
。

其特点是具有职务

上的隶属关系
,

由上级机关或本机关的首 长

对下属人员给予的处罚
。

这种处罚是带强制

性和约束力的
,

它是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后盾

来保证实施的
。

所谓违法乱纪行为
,

是 国家工作人 员违

反闪家的法律
、

法规和国家机关制定的规章

制度的过错行为 ( 未发展到犯罪程度 )
。

这些

行为通常划分为两类
:

1
.

和职务 ( 工作 ) 有关的错误行为
,

主要表现为
:

( 1) 违反国家的政策
、

法律
、

法规和政

府的决定
、

命令以及规章制度的
;

( 2) 珊忽职守
,

贻 误工作的
;

( 3) 严重官僚主义
,

强 迫 命 令
,

瞎 指

挥
,

使国家或集体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
;

( 4 )利用职 权
,

谋取私利
,

循私舞弊
,

搞不正之风的
;

( 5) 滥用职 权
,

侵犯公民合法 权益
,

损

害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关系的
;

( 6) 违反民主集中制
,

不服从上级组织

的决议和命令
,

搞无政府主义
、

分散主义
,

压制民主
、

抵制批评
,

打击报复的
;

( 7) 弄虚 作假
,

欺骗组织
,

欺骗群众
,

骗取荣誉和职位的
,

( 8) 诬陷
、

诽谤
,

侮辱他人的
;

( 9) 搞宗派
,

闹分裂
,

破坏 安 定 团 结

的
;

( 10) 丧 失立场
,

包庇
、

纵容坏人搞违

法乱纪的
,

( 1 1) 贪污盗窃
、

投机 倒 把
,

走 私 贩

私
、

敲诈勒索
、

行贿受贿的
;

( 12 ) 挥霍
、

浪费国家或集体财产
,

损

害公共财物的
;

( 1 3 ) 违反国家保密规定
,

泄密和丢失

国家机密文件的
;

( l 峨) 其他违反纪律的行为
。

2
.

严重违背共产主义道德 的 错 误 行

为
。

这类错误不是执行职务本身的问题
,

但

往往和犯错 误人的职务有直接或 间 接 的 关

系
,

因而
,

有损国家机关的声誉
,

在群众中

造成不 良影响
。

例如
,

丧失国格人格
,

损害

国家尊严的
; 生活腐化随落

、

道德败坏的
,

搞流氓行为以及传播黄色荒诞 书Jfl
、

图片录

声录象的等等
。

行政处分的种类
,

根据国务院 《 关 f f日

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
》 ,

有警

告
、

记过
、

记大过
、

降级
、

降职
、

撤职
、

开

除 留用
、

开除八种
。

社会主义的法制和纪律是建立在囚家工

作人员政治 白觉性的基础上
,

绝大多数国家

工作人员都能履行职责
,

遵纪守法
。

违法乱

纪的只是极少数
。

对于违法乱纪的人 员的惩

戒
,

采取教 育与惩罚相结合的政策
,

以教育

为主
,

惩罚为辅
。

维护法纪的 方法
,

主要是

说服教 育和批评与 自我批评
,

以提高其思想

觉悟
,

自觉地遵纪守法
。

但是对严重违法乱

纪又屡教不改的
,

单纯批评教育 也 难 以 奏

效
,

因而并不排除使用惩罚的方法
,

虽然这是

一种辅助手段
,

但也是十分 必 要 的
。

对 违

纪人员惩罚的 目 的
,

是 为 纠 正 其 所 犯 的

错 误
,

教育他 认识错误的危 害 性
,

从 中 吸

取教训
,

防止今 后 再 犯 错 误
,

从 而 维 护

法纪
。

在对违法乱纪人员迫究纪律责任给 予处

分时
,

必须坚持 “ 严肃慎重
、

区别对待
”
的

方针
。

严肃就是要坚持原则
,

对危害国家和

人民利益的行为决不迁就姑息
,
慎重就是分

清是非和情节轻重
,

决不 草率从事
` 区别对

待就是分清两类不 同性质的矛盾
,

根据情况

分别处理
。

对混入国家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和

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一律开除公职
,

送交司法

机关依法惩处 ; 对 于严重违法失职
,

屡教不

改
,

或者蜕化变质
,

不可救药
,

不能在国家

机关工 作的
,

也应开除公职
,
对于严重违法



乱纪
,

情节较重
,

但有悔改表现的
,

也可给

予留用察看处分
。

留用期限为一年
,

安排不

叙职位的工作
,

发给一定的生活费
。

留用期

间
,

表现好的
,

期满后可重新安排工作
,

表

现不好的
, ,

应予开除公职
。

对犯有一般错误

的人员
,

要贯彻 “ 惩前毖后
、

治病救人
” 、

“

既要弄清思想
,

又要团结 同志
”

的方针
,

本

着思想教 育从严
、

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
,

耐

心地进行思想教育
,

帮助犯错误的人提高思

想
,

认识错误
。

同时
,

还要实事求是地确定

错误事实
、

性质
、

情节
,

结合危害的大小和

本人 对错误的认识程度以及本人平时表现等

情况
,

给予适当的处分或者不给处分只批评

教 育
。

正确执行惩戒政策
,

还必须反对两种错

误倾向
。

既要反对惩办主义
,

又要反对姑息

放 任的 自由主义
。

惩办主义不教而诛
,

不仅

不能教育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
,

反而会伤害

干部
。

达不到
“ 惩前毖后

、

治病救人
”
的目

的
。

姑息放任的 自由主义
,

会导 致 纪 律 松

弛
,

使犯错误的人受不到应受的教育
,

不仅

不能提高其思想
,

反而会使他再犯错误或犯

更严重的错误
。

所以
,

认真地执 行惩戒的方

针
、

政策
,

才能不枉不纵
,

使犯错
.

误的人和

其他人都能受到教育
。

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
,

奖

惩工作要为改革服务
,

促进 改 革
,

保 卫 改

革
,

对敢于冲破不合理的旧框框
,

大胆创新

做出成绩和贡献的国家工作人员要积极支持

给予奖励
。

在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 和 新 问

题
,

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
,

要做改革的促进

派
,

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
。

例如有的工作人

员在业余时间利用 自己的知识
,

从事有利于

社会和生产的劳务而取得合理的报酬
,

有的

单位竟把它当作违法行为
,

反而迫究其行政

责任甚至刑事责任
。

笔者认为
,

问题的症结

所在是如何划清是非
、

功过 的界限
,

重要的

标准要看是否符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 会 精

神和十二届 三中全会所作的
《关 于 经 济 体

制改革的决定
》
的精神

,

以及是否有利于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
,

以此 来评判是非功过才

能得出正确的结论
。

特别要注意在改革新形

势下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
。

例如有的单位
,

滥发实物和奖金
、

乱提气资和职务
、

哄抬物

价
,

以及党政干部经商从 事营利活动等
。

这些

都严重破坏改革工作的进程
,

干扰 了四化建

设
,

必须坚决制止和纠正
。

对情节严重屡教

不改的要绳之以法
。

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

政 机 关 的 干部
,

绝不能经商稿营利活动
。

因为这和他们特定的身份和职责 是 相 矛 盾

的
,

必须严格执行
《
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

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 业的决定
》 。

为了保证奖惩正确地实行
,

还必须严格

执行一定的工作程序
。

深入调查研究
,

广泛

收集证据
,

定性正确
,

处理及时
。

为此
,

需

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
:

1
.

事实要清楚
、

定性要正确
、

证据要

确实和充分
、

结论或处分要恰 当
、

手续要完

备
;

2
.

证据要经过查证核实
,

才能作为定

案的根据
。

只有本人的交待材料
,

缺乏证据

的不能定案
。

如果证据充分并且确实
,

尽管

本人不承认也可定案
;

3
.

决定处分意见时
,

要广泛听取群众

意见
,

在一定的会议进行讨论
,

并通知被处

分人 参加
,

允许本人 申诉和辩解
,

也允许别

人为他辩护
,

峨
.

处分决定作出后
,

要给 被 处 分 人

看
,

让他签署意见
,

如果被处分人拒绝签字

应在处分决定上写明
;

5
.

处分批准后
,

要将处分决定副本交

给被处分人
,

处分决定和有关材料归人本人

档案
。

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
,

在处分决定尚未

生效前不宜担任现任职务的
,

可经上级主管

机关批谁先停止其职务
。

被处分人在接到处分决定后
,

如不服
,

应

在一定期间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
,

也 可向



上级机关提出不服处分的 申诉
,

国家机关对

于被处分人的申诉应认真受理
,

但在复议或

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
。

国家机关处理违法乱纪案 件
,

应 迅 速

办理
。

此外
,

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
,

致使国

家财产或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损害
,

主管部门

有 权依法令其赔偿
;
贪污

、

盗窃 国 家 财 物

的
,

也应令其退赔
,

决不能让他们在经济 卜

占便宜
。

f川家
_

〔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如已构成

犯罪
,

被判处管制
、

拘役
、

徒刑或剥夺政治

权利
,

其职务自然撤销
,

被判处缓刑的
,

在

缓刑期间仍然 留在机关
、

单位继续工作的
,

应根据情况芬配适当没有职务的工作
。

四

正确执行奖惩制度
,

在工作中还 要注意

以下几个问题
:

1
.

实行奖惩制度必须严格按照党和国

家的政策
、

法律
、

法规和规章办事

奖惩是
`

项严肃而政策性很强的 〔作
,

它不仅关系着受奖罚者个人的荣辱和前途
,

同时对其他人也有普遍的教育作用
。

因此
,

必须严肃认真
,

绝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和感情

行事
。

不论奖或罚都要严格按有关的政策
、

法律
、

法规
、

规章办理
,

这样才能保证奖不

虚施
,

罚不妄加
,

奖惩严明
。

2
.

奖惩一定要紧密结合思想教育

奖励和惩罚是进行教育
、

推动工作的一

项必要措施
。

奖励先进模范
,

表彰推广好人

好事
,

促使人们知荣辱
、

辨是非
,

后进变先

进
,

共同进步
。

但对违纪人员
,

也绝不能单

纯处分 了事
,

而对他们 要进行耐心的教 育
,

要晓之以理
,

导之以矩
,

I莽不绳之以法
。

即使

在处分以后仍要继续关心他们 的 生 活 和工

作
,

帮助他们悔过 自新
,

成为对社会有用的

人
,

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
。

3
.

做好奖惩需要建 众 J二作责任制和考

核制

国家机关建立 工作责任制
,

才能使 工作
人员各司其职

,

各尽其责
。

奖惩是 以 l几作责

任制作依据
,

只有建 立工作责任制 才能为落

实奖惩奠定堪础
。

同时
,

也要有考核办法
,

对工作人员进行 11 常和定期的工作考察
,

便

于掌提他们 工作的好坏优劣
,

有利 于适用奖

罚
。

因此
,

必须把考核
’歹奖惩结合起来

。

4
.

做好奖惩关键在于领 导
一

r 部 坚 持

原则

做到奖罚分明
,

关键在于单位的领导者

忠 于职责
,

坚持原则
,

大公无私
,

刚 正 不

阿
,

不循私情
,

正派公道
,

对违法乱纪行为

敢抓敢管
,

坚持在纪律而前人人平等
,

扶正

抑邪
,

真正做到该奖者就奖
,

该罚者必罚
,

功过清楚
,

奖罚分明
。


